
煤炭运输安全环保协议

甲方编号：
乙方编号：
甲方：华电伊犁煤电有限公司                      
乙方：    

为加强对煤炭运输的安全环保管理，明确安全环保职责，防止和减少煤炭运输作业中的安全事故、环保事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的要求，甲、乙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就煤炭运输安全环保管理事项协商一致，订立本协议。

第一条  安全环保职责

（一）甲方职责

1.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及上级公司有关规定执行。

2.甲方有权在煤场对乙方委派的车辆、人员进行指挥调度，不违章指挥或者强令乙方及其从业人员冒险作业。

3.甲方负责建立健全燃煤接卸作业现场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4.甲方负责对乙方派遣的承运人员入厂前进行安全教育、安全交底工作，督促乙方承运人员遵守厂内相关规定及要求。
5.甲方负责对乙方在履行合同期间电厂内相关安全管理的监督与检查，审查乙方资质，监督检查乙方作业过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督促乙方对派遣的承运人员的安全教育、安全交底工作，对乙方人员进行安全监管，杜绝违章行为；对乙方人员违反安全管理制度的行为，有权进行制止并向乙方主张违约赔偿。
6.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对发生违法乱纪、损坏设备、不服从指挥、盗窃、打架斗殴的人员进行清退，有权对乙方委派的车辆、司机的违章行为进行考核、教育，并向乙方主张违约责任及赔偿损失。

7.甲方配合乙方在履约过程中甲方厂区内发生的安全事故处理。

8.严格遵守双方签订的本协议。
（二）乙方职责
1.乙方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委派的车辆、人员须证照齐全，应接受甲方的安全管理监督，遵守甲方厂内的安全规章制度，做好承运人员进入电厂前安全教育工作，参加甲方提供的安全法规知识、安全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等的教育，严禁酒后驾驶、疲劳驾驶、野蛮驾驶，严禁私自进入甲方其他生产区域、危险区域等未经批准区域，严禁在未经允许的地方私自下车、吸烟、拍照等。严格按照甲方制定工作内容、工作范围、确定的时间、路线行驶。保证车辆在甲方所管辖范围内安全行驶和卸煤，确保安全无事故。

2.乙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独立承担行政责任、安全环保责任、与第三方民事责任及所属员工（雇工）的用人单位劳动法律责任，如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应赔偿甲方的全部损失。乙方必须确保运输安全，确保委派的车辆、人员遵守执行现行国家运输行业的安全有关规范、规定及相关文件要求，杜绝生产现场及运输途中死亡、重伤、碰撞、火灾、中毒、货物损伤（坏）、短少、灭失等事故发生。如发生各类人身、财产安全事故，均由乙方自行负责。

3.乙方委派的车辆、人员应遵守甲方的规章制度，服从甲方煤场管理人员指挥调度，在甲方厂区内发生安全事故、设备设施损失或损坏及对甲方或第三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及时妥善协调处理，产生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
4.乙方因受到行政、甲方罚款的，由乙方自行负责。
5.乙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各类人身、财产安全事故，应及时通知甲方，并在事故发生后7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事故报告。事故造成较大损失及社会影响的，取消责任车辆乃至乙方在华电新疆公司管辖范围内的业务资格。
6.乙方对委派的车辆运输安全工作承担全部责任，乙方为委派车辆的安全管理责任人、安全责任义务承担人。乙方委派的车辆必须购买车辆保险、车辆人员险、第三者责任险、雇主责任险等各项有关的保险。乙方未办理好车辆、人员保险手续前不得委派营运。保险理赔不足以赔偿的部分，均由乙方承担。

7.乙方应确保驾驶人员身体健康和工作期间精神状态良好，由乙方组织所属驾驶员每日进行身体健康状况自查，当身体状况异常时及时更换驾驶人员或暂停作业，由于驾驶人员身体健康原因发生的事故由乙方负责。
8.乙方严格按照安全规程配套劳动保护措施，负责对委派车辆人员的安全防护用品购置和发放，督促司机进入甲方现场必须正确佩戴使用个人安全防护用品（反光服、安全帽、口罩等）。

9.乙方加强运输安全管理，乙方应当设立安全管理人员，配备有专业知识、技能的人员并明确责任，建立、建全安全规章制度，为其雇佣的从业人员提供安全法规知识、安全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技能教育和培训。乙方拟雇车辆承运之前，必须与拟雇车辆驾驶员先签订书面协议，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由乙方对其雇佣车辆驾驶员提交的身份证、驾驶证、资格证等复印件与原件审核无误后保存。乙方委派的车辆应定期、及时进行安全检查，人员定期体检，并保存详细的检查记录、体检报告，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确保车辆状况良好，严禁车辆、人员带病作业，严禁非法改装，确保车辆灯光齐全，刹车有效，后视镜、防火排气筒等安全附件完好。

10.乙方应采取有效措施减少运输过程中的扬尘和噪音污染，定期对运输车辆进行清洗和维护。

11.乙方承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依法与乙方委派的员工、雇佣人员或其他作业人员签订书面合同、办理社会保险手续、及时足额发放劳动报酬、及时处理相关赔偿等，如发生上述人员到甲方寻衅滋事，或者到有关部门上访投诉，或者索要劳动报酬、赔偿，或者发生其他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事件的，乙方保证在事件发生后24小时内或甲方限定期限内派人到场并协调处理完毕。且乙方承诺：自行负责履行合同过程中发生各类人身、财产等安全事故责任，积极、主动处理相关争议，并承担相关费用；若事件紧急或政府相关部门要求等情形，甲方有权自行决定暂代乙方予以妥善处理，乙方认可甲方为解决上述事件而与相关人员达成的任何书面文件（如协议书、承诺书等）的效力及内容，该等文件项下相关费用及成本等，乙方应自甲方通知之日起三日内足额支付。

   第二条  违约责任

甲、乙双均有遵守本协议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义务，并享有相应的权利。

(一)甲方违约

当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甲方承担违约责任，依法赔偿给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因违约造成生产安全事故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甲方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1.甲方擅自违章指挥或者强令乙方及其从业人员冒险作业的。 
2.发生事故后，甲方未及时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工作的。

3.甲方不履行本协议义务或不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的其他情况。

(二)乙方违约

当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乙方承担违约责任，依法赔偿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货物损失、运输费用增加、事故处理费，以及因甲方追偿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等）。因违约造成生产安全事故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乙方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1.乙方有关资质、证照已过期的，或者安排证件已过期的各类应持证人员上岗作业的。

2.乙方人员违章作业的。

3.乙方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安全技术措施执行不到位的。

4.发生事故后，乙方未及时开展应急救援工作的。

5.乙方不履行本协议义务或者未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的其他情况。

第三条  补充条款

1.甲、乙在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前提下，结合煤炭运输实际，经协商一致后，可对以上条款内容进行补充但不得相悖，补充条款与本协议其他条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甲方可根据厂内安全环保管理规定和乙方签订厂内安全环保补充协议作为本协议附件。

第四条  争议的解决

本协议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将协议争议事项向甲方公司注册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法定程序解决。

第五条  协议生效
1.本协议履行期限与双方签订的煤炭运输合同履行期限相同，属合同的附件之一，具有与合同同等的法律效力。
2.本协议壹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

3.本协议经双方盖章、签字后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人或委托                        法人或委托           
代理人签字：                      代理人签字：        
签约日期：2026年 月  日


